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请独立审计师 

进行公司专项审计的独立意见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摩登大道时

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近

期发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隐瞒公司董事会，擅自以公司名义进行了数

起可能存在重大风险和疑点的操作，包括但不限于：1、三起未经审

议及未履行披露程序的上市担保事件：第一起以广州立根小贷为债权

人的担保；第二起以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为债权人的担保；第三起

以澳门国际银行为债权人的担保；2、公司与广东中焱服装有限公司

开展的定制业务，合同履行过程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上述事件均未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告知三位独立董事，事件发

生后，三位独立董事立即要求管理层通告详细情况，但最近公司由于

执行董事成员变更、财务总监等重要管理岗位负责人变更频繁，更换

聘请的注册会计师又未能及时到位，三位外部独立董事由于上述事项

主要负责人和经办人离职、核查工作量较大等原因，无法了解上述（不

限于）违规事件的详情，为了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我们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1、要求公司立即聘请专业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进行专项审计，专

项审计内容包括：对公司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往来款、存货等情况

进行全面清查，对坏账计提、存货跌价计提等做全面评估，出具专项

审计意见；   

2、增补财务总监、财务经理审计经理等重要岗位； 

3、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严格执行公司的公章管理等各项

制度，并对现行的公章使用审批流程、使用权限，内部问责制度执行

情况进行核查。 

4、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依法善后，尽最大努力降低风险，

减少损失。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

请独立审计师进行公司专项审计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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